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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成成長長城城企企業業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一一一一四四年年股股東東常常會會議議程程

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6 月 17 日（星期二）上午十時整

地點：台南市永康區蔦松二街三號 本公司大禮堂

一、報告事項

(一) 報告 113 年度營業狀況

(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 113 年度財務決算表冊報告

(三) 報告 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

(四) 報告背書保證事項辦理情形

(五) 報告 113 年度現金股利分配案

(六) 其他報告事項

二、承認事項

(一) 承認 113 年度財務決算表冊

(二) 承認 113 年度盈餘分配案

三、討論事項

討論修訂本公司「章程」

四、選舉事項

董事 11 席(含獨立董事 3 席)選舉案

五、其他議案

解除董事(含獨立董事)競業禁止限制

六、臨時動議

七、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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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報 告告 事事 項項

第一案

案由：113 年度營業狀況報告，敬請 鑒核。

說明：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10 頁。

第二案

案由：審計委員會審查 113 年度財務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鑒核。

說明：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15 頁。

第三案

案由：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敬請 鑒核。

說明：一、依公司章程 34 條，本公司應以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配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

益於保留彌補累積虧損數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員工酬勞不低於 2%及董事酬勞不

高於 2%。

二、提列員工酬勞新台幣112,000千元及董事酬勞新台幣40,000千元，均以現金方式發放

。

第四案

案由：背書保證事項辦理情形，敬請 鑒核。

說明：本公司於 113 年度無對外背書及保證情形。

第五案

案由：報告 113 年度現金股利分配案，敬請 鑒核。

說明：一、擬具本公司113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本手冊第32頁）。

二、本公司113年度盈餘分配，擬由113年度可分配盈餘提撥新台幣2,505,348,222元配發

現金股利，每股現金股利2.8元，現金股利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

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三、114年8月16日為現金股利基準日、114年9月12日為現金股利發放日。

四、前項盈餘分配，嗣後因法令變更或主管機關調整，或本公司買回公司股份致影響流

通在外股份數量等因素致需調整分配比率時，擬授權董事會調整配息比率等相關事

宜。

第六案

案由：其他報告事項。

說明：114/1/6~114/1/16 間無股東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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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承 認認 事事 項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113 年度財務決算表冊，提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 113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李

逢暉會計師及鍾丹丹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

二、營業報告書及財務決算表冊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

   三、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10 頁，財務報告請參閱本手冊第 16 頁。

   四、謹此提請 承認。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113 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明：一、茲依據本公司章程第34條規定，擬具113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本手冊第32頁），

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

二、謹此提請 承認。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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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討 論論 事事 項項

董事會提

案由：討論本公司「章程」修訂案。

說明：一、詳細修改條文對照表如下。

二、謹此提請 核議。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第十七條 本公司設董事十~十五人，董

事人數授權由董事會議定之。

本公司設董事七~十五人，董事

人數授權由董事會議定之。 

變更董事設置人數。 

第三十三條 本公司於會計年度終了後，應

由董事會編造左列各項表

冊，於股東常會開會卅日前交

監察人查核後提請股東常會

承認：

(一) 營業報告書。

(二) 財務報表。

(三) 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

議案。

本公司於會計年度終了後，應由

董事會編造左列各項表冊，於股

東常會開會卅日前交審計委員

會查核後提請股東常會承認：

(一) 營業報告書。

(二) 財務報表。

(三) 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

議案。

本公司已成立審計委員會

取代監察人職權。

第三十四條 本公司應以當年度稅前利益

扣除分配員工酬勞及董監酬

勞前之利益於保留彌補累積

虧損數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

撥員工酬勞不低 2%及董監酬

勞不高於 2%。員工酬勞、董

監酬勞分派比率之決定及員

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應

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

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於股

東會。 

本公司應以當年度稅前利益扣

除分配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

之利益於保留彌補累積虧損數

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員工酬

勞不低2%(其中基層員工酬勞

不低於0.5%)及董事酬勞不高於

2%。員工酬勞、董事酬勞分派

比率之決定及員工酬勞以股票

或現金為之，應由董事會以董事

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

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

告於股東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計委員會

取代監察人職權。

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第 6
項之規定，明定以年度盈

餘提撥一定比率為基層員

工調整薪資或分派酬勞。

第三十七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四十九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四十九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四十九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四十九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 

第二次修正於… 

新增修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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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次修正於… 

. 

. 

第五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０

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 

. 

. 

第五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０八

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五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四

年六月十七日。 

決議：

選選 舉舉 事事 項項

董事會提 

案由：董事(含獨立董事)選舉案。

說明：一、本公司現任董事(含獨立董事)，任期屆滿三年，依法應行改選。

二、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本屆擬選舉董事 11 人(一般董事 8 人、獨立董事 3 人)，採候

選人提名制，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三、新當選董事(含獨立董事)任期自民國 114 年 6 月 17 日起，至民國 117 年 6 月 16 
日止，為期三年。

四、敬請 選舉。

序號
候選人

類別

候選人

姓 名
學歷 現職

持有股數

(單位:股) 

1 董事候選人
福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韓家宇
美國康乃狄克州立大學碩士

福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黃河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全能營養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大成永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都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岩島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勝成餐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欣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檀成餐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萬能生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新食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三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安心巧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大統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德家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福瑞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6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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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董事候選人
福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韓家寅
美國新哈芬大學碩士

大成食品(亞洲)執行董事

安心巧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馬成有限公司董事長

鄉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德家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欣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都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岩島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勝成餐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黃河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福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福瑞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檀成餐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三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3 董事候選人
福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韓芳祖
羅切斯特大學西蒙商學院 MBA

大成食品(亞洲)公司 主席特別助理

大成食品(亞洲)公司 飼料及動物營養群資深總

經理

大成食品(亞洲)公司 食品事業群資深總經理

大成食品(亞洲)公司 財務資源群副總經理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特別助理

- 

4 董事候選人
福瑞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韓芳豪
北京清華大學 MBA 

中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美藍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國成麵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中華全球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岩島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Great Wall Nutrition Tech. Sdn. Bhd 董事

Asia Nutrition Technologies (VN) Investment Co., 
Ltd. 董事

上海寰城季諾食品有限公司 董事

Route 66 Fast Food Limited 董事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 

5 董事候選人
聯華實業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19,012,799 

6 董事候選人
僑泰興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
12,444,845 

7 董事候選人 曾炳榮 高雄醫學院 曾炳榮皮膚科診所 負責人 4,260,408 

8 董事候選人 王滋林 開南商工 新如春行負責人 3,552,270 

9 
獨立董事

候選人
丁玉山 東吳大學碩士

大成食品(亞洲) 獨立非執行董事

大成食品(亞洲) 審核委員會委員

大成食品(亞洲) 薪酬委員會主席

- 

10 
獨立董事

候選人
陶世恩 美國舊金山大學碩士

奇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國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 

11 
獨立董事

候選人
蔡玉玲 國立台灣大學 法律學系

地方法院 法官

IBM 法務長

理慈國際科技法律事務所 共同創辦人

行政院 政務委員

- 

    (1)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符合無公司法第30條之消極資格。

    (2)獨立董事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行事項辦法之專業性資格、獨立性之認定及兼職限制。

    (3)福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數為79,343,528股。

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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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其 他他 議議 案案

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本公司第 18 屆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說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之行為，應對

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本公司董事將於 114 年股東會改選，新任董事若有為自己或他人從事屬公司業務

範圍內行為之必要，擬提請股東常會同意解除依公司法第 209 條對本公司新任董

事競業禁止限制之行為。

三、謹此提請 核議。

決議：

臨臨 時時 動動 議議

散散 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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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股東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大家好

首先竭誠歡迎各位貴賓，在百忙當中撥空參加今年的股東常會。除了感謝您的

參與，本人亦代表公司對過去各位股東對公司的支持致上最大的敬意。

歷經嚴峻新冠疫情，世界各國正從疫情恢復中，中國與美國、歐盟貿易爭執，

貿易保護主義升溫，俄烏戰爭持續等的變化，近兩年美元因美國通貨膨脹聯準會從

升息階段轉為降息階段，使得公司在營運、原物料採購、利率、匯率避險上較過去

數年變動頻繁，大宗穀物已經有所滑落。隨著世界各國新冠疫情陸續解封，台灣餐

飲、夜市、小吃的雞肉、豬肉、食用油脂需求回溫。國人生育率持續下降但寵物毛

小孩的飼養規模卻逐年增長，公司積極開發投入毛小孩寵物食品的市場。隨著社會

發展，國人愈發重視身體保健，公司也投入保健食品方面的產品開發銷售。

大成公司秉持誠信經營、為您健康生命努力的理念，提供健康安心的食品給消

費者，持續發布年度永續報告書。公司致力於產銷履歷政策的落實，建立自農場到

餐桌的產銷理念，大成品檢中心更是通過衛福部的食品安全檢驗認證，參與政府的

食品食安大聯盟計畫，期許消費大眾能對大成產品食的安心。

本公司 113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1,027 億元，較 112 年度減少 83.6 億元，或

-7.52%；113 年度歸屬母公司業主本期淨利 35.3 億元，較 112 年度減少 5.4 億，或

-13.27%。

公司所有工廠均已取得國際與台灣各項品質安全認證，包括歐盟 HACCP 認

證，ISO22000 認證，擁有國家級實驗室及衛福部食品檢驗認證，最先進的儀器及

相關制度，馬稠後食品加工廠持續擴大生產冷凍調理加工產品，產能逐步發揮，另

規劃第二期食品加工領域生產產能，並跨入植物肉生產領域，與日本昭和產業攜手

合作，針對雞蛋及麵粉領域進行重大合資，其中彰化二林現代化自動蛋品洗選及液

態蛋自動倉儲工廠的投產，提高洗選雞蛋及液態蛋產能與品質。並推出台灣上品語

生食級雞蛋。樹立蛋雞飼養、洗選、液態蛋生產的規範與品質水準。與昭和合作的

國成麵粉廠提升麵粉的產製配粉技術，強化同業間的競爭優勢，透過對食品安全的

高標準要求，建立公司品牌形象，增強客戶、消費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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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報告書

一、113 年度營業暨財務情形報告

(一)營業成果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113 年實際數 112 年實際數 增(減)幅度% 
營 業 收 入 102,749,063 111,108,929 -7.52% 
營 業 利 益 5,336,706 6,020,280 -11.35% 
稅 前 損 益 5,619,658 5,968,599 -5.85% 
每 股 稅 後 盈 餘 4.21 元 4.81 元 -12.47% 

(二)營業計劃暨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 113 年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惟實際營運情形與公司內部規畫並無

重大差異。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 財務收支

(a) 113 年度利息收入為新台幣 130,949 千元，為票券及活存之利息收入。

(b) 113 年度利息支出為新台幣 619,952 千元，為短期、長期借款利息費用。

(2) 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資產報酬率(%) 7.25% 8.33% 
股東權益報酬率(%) 13.31% 15.82% 
營業利益佔實收資本比率(%) 59.64% 67.28%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62.81% 66.71% 
純益率(%) 4.30% 4.32% 
每股稅後盈餘(元) 4.21 元 4.81 元

(四) 研究發展狀況

大成集團持續不斷在農畜產品及食品垂直整合領域深入發展。同時

也在水平相關領域事業發展，包括 :飼料、油脂、肉品、水產品、加工品

及食品…等，其他相關領域的事業有：生技產品、新進入的植物肉新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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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寵物食品及疫苗產品及保健食品等，集團的研發工作也必須適合

公司發展與市場需求，投入更多的人力與資源發展相關技術與產品，以

支持公司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與環境保護是一個公司經營必須重視的議題，配合淨零減

碳目標，研發的工作除原有的產品特色之外也要更注意消費者與環境及

社會的發展需求，在減廢、減抗、節能、環保議題上共同為地球永續經

營貢獻心力。

為確保技術不斷的精進，除不斷投入研發資源與人力，新動物營養

生技研發中心已於開始運作，持續擴充試驗設施包括: 密閉式疫苗種蛋生

產農場、家禽試驗農場、豬隻試驗農場、室內水產試驗場等以提升研發

能量，同時也持續和國內外研究機構合作，如: 台灣大學、成功大學、中

興大學、屏東科技大學、台灣海洋大學、農業部畜產試驗所、家畜衛生

試驗所及荷蘭 Schothorst Feed Research 研究中心等 ,以取得關鍵技術及應

用能力。

二、114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經營方針

大成長城集團長期以來專注於畜產及水產飼料、肉品相關產業及餐

飲品牌之發展。完全飼料及電宰白肉雞市場市佔率均已領先同業。除了

追求銷售量的成長外，在飼料品質的改善及各產品的嚴格把關，真正自

源頭做起為消費者的健康努力；並針對各地環境及動物成長需求，投入

生物科技領域，研發出眾多適合動物營養的生技產品。在蛋品方面將配

合政府推動洗選蛋政策，本公司從飼料營養全方位監控、雞場飼養管理、

蛋雞固定檢疫、定期抽驗雞蛋品質及真成品檢驗並配合專業冷鏈物流提

供優質蛋品至末端客戶。公司並已設立食品發展中心包括機器設備研發

及生產流程工藝的精進、植物肉研發與生產行銷拓展，此外近年寵物食

品巿場持續快速發展，公司也決定投入更大的資源用於寵物飼料產品研

發及市場開發，計劃建立全新的寵物生產廠，用於生產乾濕糧、零食及

保健產品，發展獨特優勢產品加速進入寵物市場亦是未來公司重點領域。

在台灣食品深加工廠方面，新建嘉義食品加工廠位於嘉義馬稠後工

業區 111 年底正式投產，為一座新型現代化食品加工廠，包含品管、油

炸、燒烤、蒸煮、燉斧及自動化充填包裝等多功能設備提供國人最優質

及安全的深加工食品。

本公司秉持企業社會責任，繼續聚焦農畜核心事業，及上下游整合、

強化產品品質安全，提升客戶滿意度，以誠信、謙和的心，開啟更前瞻

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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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依據過去實績及市場需求變動之情況下，114 年預估之銷售數量如下：

項 目 銷售量（噸）

飼 料 2,800,000 

肉 品 ( 白 肉 雞 + 土 雞 ) 430,000 

食 品 220,000 

大 宗 物 資 1,300,000 

(三) 重要產銷政策

在油脂產品方面，大成沙拉油一直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品質保證品

牌，業務用沙拉桶油是夜市及各種美食攤販的最佳用油。黃豆粉則與本

公司持續成長的飼料銷量相輔相成。在原料端，黃豆進口的穩定性仍是

一大挑戰，夏天需求少到港量多，冬天則反之。維持國內油粉穩健供需

是長期努力的目標。

在台灣部分，面對雞肉產品完全開放自由進口，加以動物蛋白需求

成長趨緩，價格競爭情況激烈。本公司積極整合公司現有之研發、生產

及行銷資源，提高產品品質，創造出產品差異化優勢，以減低價格競爭

之壓力，加上生技廠對於動物蛋白等研究，期許能夠提供客戶更優質安

全無抗生素的產品。

在肉豬方面，面臨豬隻環境疾病壓力，公司與農科院團隊合作聘請

國外顧問，輔導豬場生產技術與實務、建置管理團隊及種原管理計畫，

建立豬場飼養管理 SOP 以提升飼養成績及後代成績追溯，以提升母豬繁

殖性能表現及肉豬生長性能表現改善整體飼養效率與降低其造肉成本，

從飼養管理為基礎創造穩定的獲利。

在土雞方面，實施飼養密度控管制度，降低飼養過程與屠宰端的不

良比率，穩定毛雞貨源供給，持續整合上中下游資源，搭起多方溝通橋

梁，讓飼料、契約及毛雞通路客戶穩定與大成合作，使大成於土雞市場

維持高市佔率。明年度土雞加工廠預計完工，因應市場缺工環境，將提

供已調味原副料、加工調理土雞產品；大成鹿野土雞品牌持續研究市場

需求，推陳出新滿足不同客群。

近幾年公司在年菜及家庭代餐市場，建立享點子等品牌且表現優

異。在食品加工方面提升加工食品安全檢驗與生產工藝，兼顧食安與美

味。由於整體購物環境發生變化，公司除了在原有的通路銷售產品外，

也致力於電商網路通路上，公司的部分商品亦高居團購人氣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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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1. 隨著國內外市場對瘦肉精、藥殘、疫情等事件的關注，消費者對安全、

安心、健康肉品蛋品更加重視，公司除持續注重食品安全外，並已設

立食品發展中心針對現行及未來新產品機器設備研發、生產流程工藝

的精進、及植物肉研發與生產行銷拓展。

在飼料方面，公司建構完整用料體系，致力推廣精準營養，階段給飼

並結合公司生技產品，強強聯手，滿足客戶對營養規格的需求更提升

客戶飼養成效。積極發展產業一條龍，進行垂直整合，鞏固公司在整

體供應鏈的優勢與地位。「無抗飼養」已成畜牧業未來發展趨勢，目

前大成飼料在蛋雞、肉豬後期、肉雞後期都已不使用任何抗生素，以

零藥殘為目標，共同打造無抗家園。公司本著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發

展之宗旨，持續推廣低污染之環保飼料，低汙除臭更友善畜舍環境，

帶動公司與產業的良性循環，強化公司在飼料領域的永續競爭力，共

同為企業社會責任盡一份心力。

在鮮肉部份，本公司電宰生鮮雞肉採一條龍垂直整合經營策略，推出

「大成安心雞」，從種雞場、孵化場、契約農戶、飼料廠、電宰廠、

加工廠至市場通路，完全由公司自行掌控，故能有效降低生產成本、

確保原料品質及穩定毛雞來源。

在深加工方面，雞肉深加工品，分為常溫、冷藏及冷凍類產品分銷到

全國不同通路。

2. 在後疫情時代的變化下，消費者新的飲食情境已開始改變-在家料理

的需求大幅提高，消費者開始積極地尋找各種可以方便保存及調理的

冷凍食品加以選購，這樣的新興型態也為食品業者提供了創新的機

會，如何滿足顧客在家吃飯、在家烹飪的需求，成為食品業的新挑戰。

公司為持續提供美味又安心的產品，並結合現代生產設備推出新穎且

有差異性的優質商品，讓每一餐都為顧客帶來美好的用餐體驗。另也

針對現今家庭食用人口數改變，改以小包裝規格及多樣烹調方式作為

產品設計之方向，並以新形象及年輕元素與年輕族群做品牌溝通。

隨著環保意識抬頭，蔬食風氣日漸興盛，未來五年亞洲的植物性產品

市場將成長  200%。本公司看見了台灣的高比例素食人口商機，不但

致力研發口感更好的植物肉，而植物肉的決勝關鍵仍在於口味與價

格，並在努力研發口感的同時，也試著打入平價市場，讓更多消費者

願意嘗試植物肉，在未來將更加努力搶佔全球市場。

 (五)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

全世界因各種貿易協定而整合各區域市場，商品、服務及資訊的流

通已跨越區域的障礙，本公司面對的是來自全球的競爭者。除了產品要

在全球市場上競爭外，在原料方面，亦需以全世界為供應來源，以期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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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成本最低之原料與服務。面對這樣的競爭環境，以公司的營運規模，

發揮全球統籌採購優勢，降低原物料採購成本，進而提升產品品質及售

後服務。

面對食品安全的問題層出不窮，整個環境狀況對禽流感、農畜產品

藥物殘留疑慮並未消除，因此公司為維持穩定獲利，將在產品結構上進

行上下游整合，分散飼料經營風險。大成集團持續推動可溯源安全衛生

豬肉及雞肉、深加工食品、蛋品，一直為食品供應鏈「全程用心、食在

安心」而努力，並取得成果，符合與滿足政府單位及社會大眾重視健康、

安全肉品及蛋品的需求。期望能以百分之百安心產品做後盾，讓大成公

司在食品安全領域建立優良形象並且讓消費者更加認同公司產品。

最後，敬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長 韓家宇

總經理 韓芳豪

會計主管 劉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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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

配表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

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表等

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易法第 14 條

之 4 及公司法第 219 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丁玉山 

                            日期：202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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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M�計��±¥該v�項²�表��見OM�計�£¤°³通S���	Q

'關鍵���項µw：

¶·認¹

�關¶·認¹'�計GH，請詳=體財@�	附註¼C$¼K"½C#$�K¾¿1À'¶·

認¹O

關鍵���項'說�：

l該集ÂT處')�Ä�Å響，ÇPÈÉÊ關規Ë
�長��股��限��需Í%�	

Î�¶·，¯ÏÐÑ¶·認¹Ò點'風險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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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

M�計�¥Q述關鍵���項'È要��¬ÖDE：

Ø Ù試l����關¶·認¹'ÛÜ"訂²至¶Þ'ßàáâO

Ø q行銷貨¶·證å�æ部Ù試，è�éê¶Þëìíî證O

Ø °¶ïÞ�æ選�適dñM量[ò詢證O

Ø 評õ銷貨¶·ö÷ø蓋t適d'é間O

ÉÉû階ý與þû²�¥=體財@�	'責y

Éû階ý'責yWPX證Z[行]財@�	^製`a^製cd表達'=體財@�	，Ç�

�與=體財@�	^製�關'�要�部ÛÜ，<��=體財@�	���	¯t舞�ë錯誤'

重
±å表達O

t^製=體財@�	Ò，Éû階ý'責y�DE評õ
�長��股��限����LÎ

'能�4�關�項'�露，<"��LÎ�計jk'��，除非Éû階ý����
�長�

�股��限��ë��Î�，ë除��ë���� å際"行'��U#O


�長��股��限��'þû²�C$p計%��K負�&'財@�	:¬'責yO

�計���=體財@�	'責y

M�計���=體財@�	'()，W¥=體財@�	©體ö÷��	¯t舞�ë錯誤'

重
±å表達��1û��，�*+���	O1û��W高¦��，-PXp計`aq行'

��rs .�證�能/*=體財@�	��'重
±å表達O±å表達"能	¯t舞�ë錯

誤Oµ±å表達'=�金額ëIJ1"1û預ézÅ響=體財@�	3�者Ts'L56H，

a被認�+�重
�O

M�計�PXp計`a��Ò，運�¢�£¤"¢�9:OM�計��q行w¹rs：

1.辨認�評õ=體財@�		¯t舞�ë錯誤'重
±å表達風險；¥T評õ'風險設計"q

行適d'¯°¥H；���足�"適�'��證�<s����見'jkO¯舞�"能>"

?謀4A造4C�遺E4±å聲�ë踰越�部ÛÜ，C�/*	¯t舞�'重
±å表達'

風險高t	¯t錯誤者O

2.¥與��I關'�部ÛÜ���要'J解，<設計dÒLgw適d'��¬Ö，-�()非

¥
�長��股��限���部ÛÜ'�i�表��見O

3.評õÉû階ýT���計GH'適d�，"�Ts�計õ計與�關�露'1û�O

4.P�T��'��證�，¥Éû階ý����LÎ�計jk'適d�，<"3
�長��

股��限����LÎ'能�"能)M重
:N'�OëLgö÷�S重
±�Ë�，s*

P論OM�計�若認�該v�OëLg�S重
±�Ë�，a須t���	T醒=體財@

�	3�者V�=體財@�	'�關�露，ët該v�露W�±適dÒWX���見OM�

計�'P論W<Y至���	&T��'��證��jkO-�Z�OëLg"能	致
�

長��股��限��±\+���LÎ'能�O�

5.評õ=體財@�	CDE�關附註K'©體表達4P]"�^，<"=體財@�	ö÷cd表

達�關ßà"�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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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t��53.'被_資��'財@資訊��足�"適�'��證�，<¥=體財@�	表

��見OM�計�負責��#O'¡	4&'"q行，�負責ª�
�長��股��限�

�'���見O

M�計�與þû²�³通'�項，DET規a'���b"Ò間，<"重
��[8CD

Et��過¬T辨認'�部ÛÜ顯著efKO

M�計��gþû²�ThM�計�T隸��@Tl���規�']��遵á�計�職�

道�規��關���'聲�，�與þû²�³通T�"能被認��Å響�計����'關W

"���項CDE�關防護lm）O

M�計�o與þû²�³通'�項，6Ë¥
�長��股��限������ !¦

=體財@�	��'關鍵���項OM�計�t���	p�該v�項，除非.q±c許�

開�露ÄË�項，ëSst見Lgw，M�計�6Ë±t���	³通ÄË�項，¯"1û

預éÏ³通T)M'負面Å響
tTÐ進'�uv3O

w x y���聯�1���計�����@�T

��計��：

證ZÈÉÊ關
�{n證|號

：
金É證p~�1000011652號

(88)�財證(½)�18311號
�������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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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股��限��

0123表

���� !"��#!�%�&至$#% $�&

²�：�����

113!¦ 112!¦
金�額 ％ 金�額 ％

4000 Î�¶·C附註½C#$�K"�K $ 33,591,798 100 37,686,965 100

5000 Î��MC附註½C�K4C½K4C�K4C$K4C$�K4C$�K4
C#$#K"�K

29,621,163 88 32,492,840 86

5900 Î�v 3,970,635 12 5,194,125 14

6000 Î�費�C附註½C¼K4C�K4C$�K"C#$#KK
6100 ¯銷費� 1,453,048 4 1,511,529 4

6200 �Éû費� 544,983 2 551,813 1

6300 °±[²費� 124,996 - 110,965 -

6450 預é��³2C迴轉v3K2fC附註½C¼KK 24,600 - (71,193) -

��Î�費�1計 2,147,627 6 2,103,114 5

6900 Î��v 1,823,008 6 3,091,011 9

7100 �v¶¶· 11,245 - 29,228 -

7020 ���v3"2f 520,666 2 331,486 1

7050 �財@�M (211,901) 2 (237,968) (1)

7070 ��53.認¹'·��4關聯��"1資23'�額 1,859,443 6 1,506,888 4

��Î��¶·"¸*1計C附註½C$�K4C$�K4C$½K4
C#$ K"�K

2,179,453 6 1,629,634 4

7900 �¹�v 4,002,461 12 4,720,645 13

7950 ³：T��費�C附註½C$�KK 473,072 1 651,441 2

8200 Mé�v 3,529,389 11 4,069,204 11

8300 ��0123：C附註½C K4C$�K"C$�KK
8310 ±重º類至23'項(

8311 �Ë�v計¼'\衡量1 11,942 - 3,446 -

8316 透過��0123Í�c��衡量'53r+_資�å8評
�23

69,376 - 23,126 -

8330 ��53.認¹'·��4關聯��"1資'��0123
'�額－±重º類至23'項(

11,865 - 3,687 -

8349 ³：與±重º類'項(�關'T�� 2,388 - 689 -
�±重º類至23'項(1計 90,795 - 29,570 -

8360 ê�"能重º類至23'項(

8361 ��Î運Ê]財@�表½�'¾½¿額 442,976 1 (218,909) (1)

8399 ³：與"能重º類'項(�關'T�� - - - -
�ê�"能重º類至23'項(1計 442,976 1 (218,909) (1)

8300 Mé��0123 533,771 1 (189,339) (1)

8500 Mé0123J額 $ 4,063,160 12 3,879,865 10
À�tÁ��股Â'Ã股¡餘C附註½C#$KK

9750 jMÃ股¡餘(²�：����) $ 4.21 4.81
9850 Ä釋Ã股¡餘(²�：����K $ 4.19 4.80

(請詳閱ê附=體財@�	附註)

董�長：韓§¨ Lû]：韓芳豪 �計ÈÉ：«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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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股��限��

8金:量表

���� !"��#!�%�&至$#% $�&

²�：�����

113!¦ 112!¦
Î�Ì7'8金:量：

�Mé�¹�v $ 4,002,461 4,720,645

�調©項(：

���¶3費2項(�：

Î舊費� 728,644 672,658

M�資)Î舊費� 185,601 153,991

Ð銷費� 18,882 14,754

預é��³22fC迴轉v3K 24,600 (71,193)

透過23Í�c��衡量金融資)"負+'�v3 (142,382) (63,658)

v¶費� 211,901 237,968

v¶¶· (11,245) (29,228)

���股v¶· (110,288) (99,475)

��53.認¹'·��4關聯��"1資v3'�額 (1,859,443) (1,506,888)

���處º"�Ñ±7)4��"設�v3 (182,766) (14,258)

���處º_資�±7)v3 (1,908) -

M�資)�c��變71 (38,873) (104,587)

����¶3費2項(1計 (1,177,277) (809,916)

��與Î�Ì7�關'資)"負+變71：

透過23Í�c��衡量'金融資)³Ò 101,169 161,784

����°¶��³Ò 480,536 10,404

����°¶ïÞ³Ò 624,675 118,263

�貨CÐÑK³Ò (655,814) 14,523

M�資)變7 55,108 41,534

預�Þ項CÐÑK³Ò (7,820) 92,108

������:7資)CÐÑK³Ò (16,042) 28,278

������金融資)³Ò 24,402 25,806

��Ë�v資)ÐÑ (1,854) (1,402)

����°���ÐÑC³ÒK 284,953 (441,722)

����°�ïÞÐÑC³ÒK 769,145 (3,044)

������°�ÞC³ÒKÐÑ (248,996) 209,491

������:7負+ÐÑ 274,280 105,788

�����與Î�Ì7�關'資)"負+'�變71計 1,683,742 361,811

調©項(1計 506,465 (448,105)

��Î運)M'8金:· 4,508,926 4,272,540

��¶�'v¶ 11,245 27,729

¸�'T�� (742,498) (302,039)

���Î�Ì7'�8金:· 3,777,673 3,998,230

_資Ì7'8金:量：

�����53.'_資 (1,485,036) (224,070)

�處º透過��0123Í�c��衡量'金融資) 399 -

���±7)4��"設� (1,485,918) (1,267,729)

�處º±7)4��"設� 244,583 22,182

�處º_資�±7) 2,400 -

���°¶ÞØ關W]³Ò 914,070 574,910

���非:7資)ÐÑ (376,325) (287,867)

�¶�'股v 692,133 245,594

_資Ì7'�8金:* (1,493,694) (936,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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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股��限��

8金:量表C�K

���� !"��#!�%�&至$#% $�&

²�：�����

113!¦ 112!¦
Ó資Ì7'8金:量：

�é�ÞÐÑC³ÒK $ 2,366,314 (1,460,220)

�°��é�ZC³ÒKÐÑ (1,800,000) 200,000

�·�證金ÐÑ 4,378 5,086

�賃M金Ô還 (46,982) (46,284)

���:7負+ÐÑC³ÒK 85,000 (186,510)

�[Ö8金股v (1,968,442) (1,342,150)

£藏股�買Ë�M (515,689) -

¸�'v¶ (206,950) (264,154)

��Ó資Ì7'�8金:* (2,082,371) (3,094,232)

Mé8金"Àd8金ÐÑC³ÒK1 201,608 (32,982)

é×8金"Àd8金餘額 221,005 253,987

éØ8金"Àd8金餘額 $ 422,613 221,005

(請詳閱ê附=體財@�	附註)

董�長：韓§¨ Lû]：韓芳豪 �計ÈÉ：«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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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長��股��限��董����鑒：�

���見


�長��股��限������� 
�長集"#$%&&'(�&&)(*)+'

*&,-./資1負3表，6$%&&'(�&&)(&+&,至*)+'*&,-./8.

9:表;./<:變>表�./?金A量表，C�./財E�	附註 HI重
�計KLM

N#，�OP�計���Q�R

SP�計�-�見，T開./財E�	VW�重
X面ZS[證]^行`財E�	a製c

d6O金融fghijk�認mn^opq-%際財E�scd;%際�計cd;解釋�解釋

�	a製，足Cwx表達
�長集"$%&&'(�&&)(*)+'*&,-./財Ez

{，6$%&&'(�&&)(&+&,至*)+'*&,-./財E|q�./?金A量R

���見-}~

P�計�ZS[�計��託���證財E�表規d��計cd�行����RP�計��

該�cd�-責����計���./財E�	-責��進&�說�RP�計�W隸��EW

����規�-`k�S�計�職�道�規�，與
�長集"��超¡��，n¢行該規�

-�£責�RP�計�¤¥�¦§足¨�適ª-��證«，C�¬表���見-}~R

關鍵���項

關鍵���項Z±SP�計�-²�³´，µ
�長集"$%&&'(¶./財E�	

-��·¬重要-�項R該��項����./財E�	¹體�»����見-過½¾¿CÀ

Á，P�計�nÂµ該��項Ã�表�見RP�計�³´ÁÄ通V���	T-關鍵���

項Æ�：

ÇÈ認É

�關ÇÈ認É-�計KL，請詳./財E�	附註Ì *Í#�Í )*Í#ÎÏ.Ð-ÇÈ

認ÉR

關鍵���項-說�：

�該集"W處-1�Ò�Ó響，ÕSÖh×關規Ø
�長集"需Ú+�	Û�ÇÈ，À

ÜÝÞÇÈ認Éß點-風險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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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Á-��½ã：

P�計�µT述關鍵���項-Ö要��½ãHI：

å æ試./���關ÇÈ認É-èé�訂Ã至Çë-ìíîïR

å �行銷貨ÇÈ證ò�æ試，ó�ôõÇëö÷øù證R

å ÁÇúë�û¾選¦適xýP量^þ詢證R

å 評�銷貨ÇÈ���蓋�適x-ô間R

��£�項


�長集"�a製$%&&'(¶�&&)(¶-
體財E�	，nOP�計���

���見-���	V�，���考R

hi階�與�iÃ�µ./財E�	-責�

hi階�-責�ZS[證]^行`財E�	a製cd6O金融fghijk�認mn^o

pq-%際財E�scd;%際�計cd;解釋�解釋�	a製wx表達-./財E�	，Õ

��與./財E�	a製�關-�要�部èé，C��./財E�	���sÀ�舞 ö錯誤

-重
Âò表達R

�a製./財E�	ß，hi階�-責�#HI評�
�長集"$%OÛ-能';¤關

�項-(露，C�$%OÛ�計}~-*+，除非hi階��./0
�長集"ö12Û

�，ö除/0ö1�34ò際m行-�£X�R


�長集"-�iÃ� 5�計jk�#負�fg財E�sA½-責�R

�計���./財E�	-責�

P�計���./財E�	-67，Zµ./財E�	¹體����sÀ�舞 ö錯誤-

重
Âò表達¦§.i�¥，n�����	R.i�¥Z高¶�¥，9S[�計cd�行-

����:�證�能;�./財E�	��-重
Âò表達RÂò表達m能sÀ�舞 ö錯

誤RÆÂò表達-
4金額öMN=m.i預ô�Ó響./財E�	?+者W�-OABL，

d被認¬��重
�R

P�計�S[�計cd��ß，運+²�³´�²�EFRP�計�#�行�É��：

1.辨認n評�./財E�	sÀ�舞 ö錯誤-重
Âò表達風險；µW評�-風險設計��

行適x-ÀÁµL；n¦§足¨�適ª-��證«C�¬���見-}~RÀ舞 m能J�

K謀;M造;O�遺Q;Âò聲�ö踰越�部èé，O�;�sÀ�舞 -重
Âò表達-

風險高�sÀ�錯誤者R

2.µ與��U關-�部èé¦§�要-V解，C設計xßW{�適x-��½ã，9�67非

µ
�長集"�部èé-�q�表�見R

3.評�hi階�W*+�計KL-適x�，��W��計�計與¤關(露-.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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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W¦§-��證«，µhi階�*+$%OÛ�計}~-適x�，C�?
�長集"

$%OÛ-能'm能1p重
FX-�YöW{���V重
Â�Ø�，��Z論RP�計

�若認¬該��YöW{�V重
Â�Ø�，d須����	¾^醒./財E�	?+者`

�./財E�	-¤關(露，ö�該�(露Z�Â適xßab���見RP�計�-Z論Z

Cc至���	,W¦§-��證«¬}~R9�d�YöW{m能s致
�長集"Âf

��$%OÛ-能'R�

5.評�./財E�	 HI¤關附註#-¹體表達;Zg��h，C�./財E�	��wx表

達¤關ìí��YR

6.µ�集"�i�
體-財E資訊¦§足¨�適ª-��證«，Cµ./財E�	表�見R

P�計�負責集"���Y-±s;fg��行，n負責»�集"-���見R

P�計�與�iÃ�Ä通-�項，HIW規k-���l�ß間，C�重
��^? H

I���過½¾W辨認-�部èé顯著op#R

P�計�#q�iÃ�^�P�計�W隸��EW����規�-`k�遵î�計�職�

道�規�¾�關���-聲�，n與�iÃ�Ä通W�m能被認¬�Ó響�計����-關Z

��£�項 HI¤關防護uv）R

P�計�x與�iÃ�Ä通-�項¾，BØµ
�長集"$%&&'(¶./財E�	

��-關鍵���項RP�計�����	¾y�該��項，除非:zÂw許�開(露ÒØ�

項，öV|}見W{�，P�計�BØÂ����	¾Ä通ÒØ�項，Àm.i預ôÜÄ通W

1p-負面Ó響
�WÝ進-�~�:R

� � ����聯�.���計�����E�W

��計��：

證]Öh×關
���證�號

：
金h證���1000011652號

(88)�財證(Í)�18311號
$�%��&&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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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股��限������

./8.9:表

$%&&'(�&&)(&+&,至*)+'*&,

Ã�：�����

113(¶ 112(¶

金�額 ％ 金�額 ％
4000 Û�ÇÈ 附註Í )*Í#��# $102,749,063 100 111,108,929 100
5000 Û��P 附註Í �#; Í#; �#; *)#; *'#; )*

)#;��*)#

87,948,997 86 96,148,202 87

5900 Û�¹� 14,800,066 14 14,960,727 13
6000 Û�費+： 附註Í Ì#; *)#; *'#; *Ì#; )*#;

 )*)#; )*�#;��*)#
6100 »銷費+ 6,432,137 6 6,284,624 6
6200 �hi費+ 2,745,034 3 2,603,804 2
6300 ¼½^¾費+ 179,962 - 147,470 -
6450 預ô¥+¿9 �:#9p 106,227 - (95,451) -

��Û�費+.計 9,463,360 9 8,940,447 8
6900 Û��� 5,336,706 5 6,020,280 5
7000 Û�3ÇÈ�À� 附註Í '#; *#; *)#; *Ì#; )

*#; )*&#; )*�#��#：
7100 ��ÁÇÈ 130,949 - 136,147 -
7020 ��£�:�9p 741,360 1 504,209 -
7050 �財E�P (619,952) (1) (652,496) (1)
7060 *+<::認É-關聯���.資9:-�額 30,595 - (39,541) -

��Û�3ÇÈ�À�.計 282,952 - (51,681) (1)
7900 ¢Â�� 5,619,658 5 5,968,599 4
7950 ¿：W§¢費+ 附註Í )*'## 1,203,589 1 1,165,134 1
8200 Pô�� 4,416,069 4 4,803,465 3
8300 �£8.9:：
8310 Â重Ã類至9:-項6 附註Í '#; )*)#� )*Ì##
8311 �Ø£�計Å-f衡量= 12,750 - 3,446 -
8316 透過�£8.9:Ú�w��衡量-<:���資�ò?評

�9:
80,437 - 26,813 -

8349 與Â重Ã類-項6¤關-W§¢ 2,388 - 689 -
�Â重Ã類至9:-項6.計 90,799 - 29,570 -

8360 õ%m能重Ã類至9:-項6
8361 %3Û運×g財E�表Æ0-ÇÆÈ額 656,269 1 (313,861) -
8370 *+<::認É-關聯���.資-�£8.9:-�額 82,706 - (33,224) -
8399 與m能重Ã類-項6¤關-W§¢ - - - -

�õ%m能重Ã類至9:-項6.計 738,975 1 (347,085) -
8300 Pô�£8.9: 829,774 1 (317,515) -
8500 Pô8.9:N額 $ 5,245,843 5 4,485,950 3

Pô��ª��：
8610 «���Ö $ 3,529,389 3 4,069,204 2
8620 非èé<: 886,680 1 734,261 1

$ 4,416,069 4 4,803,465 3
8.9:N額ª��：

8710 «���Ö $ 4,063,160 4 3,879,865 3
8720 非èé<: 1,182,683 1 606,085 1

$ 5,245,843 5 4,485,950 4
ª��«��股É-Ê股餘 附註Í )*�##

9750 }PÊ股餘(Ã�：����) $ 4.21 4.81
9850 Ë釋Ê股餘(Ã�：����# $ 4.19 4.80

(請詳閱õ附./財E�	附註)

董�長：韓³´ Oi`：韓芳豪 �計Ö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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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股��限������

./?金A量表

$%&&'(�&&)(&+&,至*)+'*&,

Ã�：�����

113(¶ 112(¶
Û�Ó>-?金A量：

�Pô¢Â�� $ 5,619,658 5,968,599

�調¹項6：

���Ç:費9項6

Õ舊費+ 2,595,612 2,333,802

���p�資1Õ舊費+ 241,807 176,089

×銷費+ 52,257 33,311

預ô¥+¿99p 迴轉�:# 106,227 (95,451)

透過9:Ú�w��衡量金融資1�負3-��: (208,225) (63,298)

�Á費+ 619,952 652,496

�ÁÇÈ (130,949) (136,147)

���股�ÇÈ (128,496) (129,814)

*+<::認É-關聯���.資9:-�額 (30,595) 39,541

���處ÃÂ>1;���設� �:#9p (47,014) 48,993

���Â>1;���設�¿99p (37,945) (1,316)

?+<資1¿99p - 3,203

�貨跌��ÛÜ 迴轉�:#9p (91,858) 35,152

�貨�Ý9p 13,876 13,625

���p�資1�w��變>= 2,197 (102,964)

���p�資1¿9 迴轉�:#9p (31,961) 31,008

����Ç:費9項6.計 2,924,885 2,838,230

��與Û�Ó>¤關-資1�負3變>=：

透過9:Ú�w��衡量-金融資1ÝÞ 194,097 131,418

����ÁÇ�«¿Þ 412,676 103,407

����ÁÇúë¿Þ 32,726 49,803

�貨 ÝÞ#¿Þ (1,199,424) 1,525,377

����p�資1變> (4,726) (3,414)

預�ë項¿Þ 135,363 371,722

�����£A>資1¿Þ ÝÞ# 34,829 (29,563)

�����£金融資1ÝÞ 57,149 73,207

����Á��«¿Þ (7,587) (129,093)

����Á�úëÝÞ ¿Þ# 639,732 (541,054)

�����£Á�ë ¿Þ#ÝÞ (248,594) 414,943

�����£A>負3ÝÞ ¿Þ# 608,612 (542,370)

����k�£�負3c�¿Þ (1,478) (4,046)

�����與Û�Ó>¤關-資1�負3-�變>.計 653,375 1,420,337

調¹項6.計 3,578,260 4,258,567

��Û運1p-?金AÈ 9,197,918 10,227,166

Ç¦-�Á 131,543 136,147

À�À�-W§¢ (1,415,951) (595,257)

���Û�Ó>-�?金AÈ 7,913,510 9,768,056

�資Ó>-?金A量：

�處Ã透過�£8.9:Ú�w��衡量-金融資1 (399) -

�¦§Â>1;���設� (4,203,213) (4,634,216)

�處ÃÂ>1;���設� 129,216 141,235

�µ���-Ç購 à除W¦§-?金# (181,486) -

��£非A>資1 ÝÞ#¿Þ (393,835) (201,719)

�Ç¦-股� 128,496 129,814

�資Ó>-�?金A� (4,521,221) (4,564,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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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股��限������

./?金A量表 %#

$%&&'(�&&)(&+&,至*)+'*&,

Ã�：�����

113(¶ 112(¶
á資Ó>-?金A量：

¤ô¥ëÝÞ $ 133,925,749 117,938,859

¤ô¥ë¿Þ (131,026,969) (119,713,591)

�Á�¤ô�]ÝÞ 28,927,000 24,263,008

�Á�¤ô�]¿Þ (30,737,000) (24,053,008)

舉¥長ô¥ë 960,545 849,201

ã還長ô¥ë (665,436) (647,764)

�È�證金ÝÞ 14,120 8,135

¦賃P金ã還 (343,378) (316,061)

�^å?金股� à除�����«��股�¦§?金股�# (1,859,415) (1,268,561)

¯藏股�買Ò�P (515,689) -

À�-�Á (618,565) (619,477)

非èé<:變> (167,107) (523,272)

��á資Ó>-�?金A� (2,106,145) (4,082,531)

æç變>µ?金�Ðx?金-Ó響 507,152 75,246

Pô?金�Ðx?金 ¿Þ#ÝÞ= 1,793,296 1,195,885

ôè?金�Ðx?金餘額 6,341,576 5,145,691

ôé?金�Ðx?金餘額 $ 8,134,872 6,341,576

(請詳閱õ附./財E�	附註)

董�長：韓³´ Oi`：韓芳豪 �計Ö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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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 113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民國一一三年一月一日餘額 4,559,118,369

 加(減)：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本期變動數 9,553,577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精算利益 804,696

處分帳列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權益金融工具
(1,876,133)

未按比例認購被投資公司增發新股致股

權淨值減少
(37,323,995)

本年度稅後淨利 3,529,388,510

可供分配盈餘 8,059,665,024

減(加)：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350,054,666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配 2.8 元) 2,505,348,222

期末未分配盈餘 5,204,262,137

註：(1)本年度股利分配以不超過本期可供分配數為準。

(2)股利以 113 年度稅後利益優先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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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 植物油種子及椰子乾米糠之採購運銷製油及油脂加工業務。

(二) 植物油及其副產品糧食雜穀肥料飼料麩皮豆餅豆粉漿粉之採購運銷製造

加工批發零售業務。

(三) 有關製油、麵粉、玉米粉、肥料、飼料、雜穀、糧食、麩皮、麵條、速

食麵、速食米粉、餅乾、麵包。罐頭、乳品、冰品、果汁、飲料、及其

他有關食品之經紀業、代客加工、採購、運銷、批發、零售業務。

(四) 種苗採購及運銷。

(五) 畜牧事業及其加工食品製造銷售。

(六) 酒類之進出口及銷售業務。

(七) 小麥採購運銷業務。

(八) 動物用藥品及西藥販賣業務。

(九) 超級市場之經營業務。

(十) 自營用各種包裝用品（包括金屬、合金、塑膠、紙、布、木類之罐、桶、

箱、袋等）之加工製造縫織採購業務。

(十一) 冷凍調理食品、冷凍冷藏食品之加工製造及買賣業務。

(十二) 家禽電器化屠宰及其肉品加工製造買賣業務。

(十三) 有關前列各項事業之倉庫業務。

(十四) 有關前列各項產品進出口貿易業務。

(十五) 委託營造廠商興建國民住宅、商業大樓出售、出租業務。

(十六) A401040 家禽服務業。

(十七) C199990 雜項食品製造業（液體蛋、蛋粉、加值蛋、滷蛋、茶葉蛋、

鹹蛋、錦絲、蛋皮、蒸蛋、蛋包、蛋豆腐、蛋腱等及各種加工蛋類）。

(十八) C802010 化學肥料製造業。

(十九) A102041 休閒農業

(二十) F501060 餐館業

(二十一) J901020 一般旅館業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上開業務之經營遵照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條之一 本公司得對外保證。

第二條之二 本公司轉投資總額得超過實收股本的百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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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臺灣省臺南縣，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適

當地點設立分公司或工廠，其撤銷或遷移時亦同。

第 四 條 刪除。

第二章 股 份

第 五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九十九億元，分為九億九千萬股，每股面額

新台幣十元，得分次發行。

第五條之一 台灣證券集中保管股份有限公司得請求合併換發大面額證券。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其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 六 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蓋章編號依法簽證發行之。

第 七 條 股票有因轉讓過戶或遺失毀滅等情事依公司法及一般法令規定辦理之。

第 八 條 股東或法人股東代表人應填具印鑑存於公司備查，股東向公司辦理股票

事務或行使其他權利，凡以書面通知者，均應加蓋留存印鑑。

第 九 條 股票之更名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

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均停止之。

第三章 股東會

第 十 條 本公司股東會每年召集常會一次於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召

開之。於必要時得依法召開股東臨時會。

第十一條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將開會日期地

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

第十二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委託一人代表出席但須出具本公司委託書，

載明授權範圍簽名或蓋章，委託代理人出席，但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

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百分之三，超過

時其超過部份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十三條 股東會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

定董事一人代理未指定時由出席董事互選一人代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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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須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

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五條 （本條刪除）

第十六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記載會議之時、日及場所、主席之姓名

及決議之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由主席簽名或蓋章，在公司存

續期間永久保存，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

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出席股東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之委託書保存

期限至少一年。

第四章 董 事

第十七條 本公司設董事十~十五人，董事人數授權由董事會議定之。前項董事名額

中，獨立董事至少三人。董事及獨立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由股東會

就候選人名單中依公司法第一九八條規定之累積投票制度選任之。全體董

事應持有之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少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一定之成

數，前項股權數依主管機關命令定之。獨立董事與一般董事應一併進行選

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獨立性

認定、提名及選任方式、職權行使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之一 本公司得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第一八一條之二規定設置審

計委員會，於審計委員會成立之日，監察人當然解任及廢除，原公司法、

證券交易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之監察人職權則改由審計委員會負責執行。審

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

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由董事會另

行訂之。

第十八條 董事組織董事會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

一人為董事長，並得以同一方式互選一人為副董事長，董事長對外代表本

公司。

第十九條 董事會之召集除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

外均由董事長召集並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

事長代理之，如董事長暨副董事長皆缺席時，則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

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十九條之一 董事會之召集，應於開會七天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

時召集之。前項召集通知應載明事由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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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為之。

第二十條 董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如任期屆滿在年度結算以前時得延展至該結算期

後之股東會新選董事就任後同時解任之。

第二十條之一 本公司得於董事任期內（含相關經理人），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

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第二十一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各項章則之審訂。

（二）業務方針之決定。

（三）預算決算之審查。

（四）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擬定。

（五）資本增減之擬定。

（六）執行股東會議決事項。

其他重要事項之決定。

第二十二條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董事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

半數之同意行之。董事因故不能出席會議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董事會

之議事錄由主席簽名蓋章保存於公司。

第二十三條 董事不論公司盈虧得酌支車馬費，其金額由董事會定之。

第五章 監察人

第二十四條 刪除

第二十五條 刪除

第二十六條 刪除

第二十七條 刪除

第二十八條 刪除

第六章 重要職員

第二十九條 本公司設總經理一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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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第三十條 總經理秉承董事長之命辦理公司一切業務。

第三十一條 如業務需要時得由董事會聘請會計師為會計顧問及律師為法律顧問或本

業專家為本公司之顧問。

第七章 會 計

第三十二條 本公司規定以國曆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會計年度。

第三十三條 本公司於會計年度終了後，應由董事會編造左列各項表冊，於股東常會

開會卅日前交監察人查核後提請股東常會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三十四條 本公司應以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配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前之利益於保

留彌補累積虧損數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員工酬勞不低 2%及董監酬勞

不高於 2%。員工酬勞、董監酬勞分派比率之決定及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

金為之，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

之決議行之，並報告於股東會。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

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歷年累積虧損，次提

10%為法定盈餘公積，並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

積，如尚有盈餘，其餘額再加計以前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

分派議案，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本公

司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五項規定，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

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公司法第二

百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以發

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惟此項盈餘提供分派之比率及股東

現金股利之比率，得視當年度實際獲利及資金狀況，經股東會決議調整

之。股東股利:其中現金股利不得低於股利總數之百分之十，但現金股利

每股若低於 0.1 元則不予發放，改以股票股利發放。如有前一年度累積

或當年度發生但當年度稅後盈餘不足提列之股東權益減項，應自前一年

度累積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並於提撥供分派前先

行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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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 則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之規定及其他有關法令辦理。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自經股東會通過後生效。

第三十七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四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五十四年四月十七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五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五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五十六年六月十六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五十八年五月十五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五十九年十月三十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二年九月十二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二年十一月九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三年三月四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四年一月十五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四年三月七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四年五月二十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七年二月十八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八年五月三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九年五月十五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年四月一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一年五月五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二年五月十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年六月三十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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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六月七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五月九日。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五月七日。

第三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五月十七日。

第三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六月五日。

第三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六月一日。

第三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五月三十日。

第三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三十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六月二日。

第四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十九日。

第四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四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九日。

第四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四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四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一日。

第四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四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

第四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００年六月十七日。

第四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一年六月二十日。

第五十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三年六月四日。

第五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０四年六月九日。

第五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五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七年六月十五日。

第五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０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韓家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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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本規則經 109 年 6 月 5 日股東常會通過

一、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辦理。

二、股東會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出席

股數依繳交之簽到卡計算之。

三、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礎。

四、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

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五、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

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

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應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

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六、本公司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得列席股東會。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七、股東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八、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

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

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

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

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

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

宣布散會。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但主

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

任主席，繼續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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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席指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

以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

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十一、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

鐘。

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十二、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法人股東指派二人

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十三、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簽覆。

十四、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

表決。

十五、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錄。

十六、會議進行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

十七、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

同意通過之。

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十八、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指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

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付表決。

十九、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

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二十、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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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選舉辦法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4 日股東會通過施行

一、本公司董事之選舉，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之。

二、本公司董事之選舉，除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

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三、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會之股東。

四、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有關職務。

五、董事之選舉，由董事會設置投票箱，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六、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及股東戶號；

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惟政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

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

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七、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本辦法規定之選票。

（二）以空白之選舉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所填被選舉人

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經核對不符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分配選舉權數外，夾

寫其它文字者。

（六）未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統一編號）者。

（七）同一選舉票填列被選舉人二人或二人以上者。

八、本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選任之，並依本公司章程

所定之名額，依選舉票統計結果，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依次分別當選為一般

董事、獨立董事。如有二人或二人以上所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

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在場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當選之董事經查核確認其個人資料不符或依相關法令規定當選失其效力者，其缺額由原選次

多數之被選舉人於當次股東會中宣佈遞充。

九、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 

十、不符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三第三項第四項規定者，當選失其效力。 

十一、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分別發給當選通知書。 

十二、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本公司章程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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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心
巧
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德
家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都
城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岩
島
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勝
成
餐
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福
聚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檀
成
餐
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三
敏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鳥
貴
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好
食
城
三
總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董
事

長

副
董

事
長

董
事

韓
家

宇

韓
家

宸

韓
家

寰

兄
弟

兄
弟

兄
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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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國
籍
或

註
冊
地

姓
名

性
別

年
齡

選
(就

)
任
日
期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任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數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
學
）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等
親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
或
監
察
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董
事

(法
人
股
東

)
中
華

民
國

聯
華
實
業
控
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

1.
06

.1
7 

66
.0

4 
3
年

18
,1

07
,4

28
2.

12
%

19
,0

12
,7

99
2.

12
%

- 
- 

- 
- 

無
無

無
無

無

董
事

(法
人
股
東

) 
中
華

民
國

僑
泰
興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

1.
06

.1
7 

96
.0

6.
15

3
年

11
,8

52
,2

34
1.

39
%

12
,4

44
,8

45
1.

39
%

- 
- 

- 
- 

無
無

無
無

無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曾
炳
榮

男 75
 

11
1.

06
.1

7 
84

.0
5.

19
3
年

4,
05

7,
53

2
0.

48
%

4,
26

0,
40

8
0.

48
%

2,
30

5,
25

7
0.

26
%

- 
- 

高
雄

醫
學

院

曾
炳

榮
皮

膚
科

診
所

醫
師

無
無

無
無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王
滋
林

男 88
 

11
1.

06
.1

7 
78

.0
5.

17
3
年

3,
38

3,
11

5
0.

40
%

3,
55

2,
27

0
0.

40
%

71
,1

06
0.

01
%

- 
- 

開
南

高
商

新
如

春
行

負
責

人
無

無
無

無

獨
立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丁
玉
山

男 75
11

1.
06

.1
7 

10
5.

06
.2

4
3
年

- 
- 

- 
- 

- 
- 

- 
- 

東
吳

大
學

碩
士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大
成

食
品

(亞
洲

)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大
成

食
品

(亞
洲

) 
審

核
委

員
會

主
席

無
無

無

獨
立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陶
傳
正

男 79
11

1.
06

.1
7 

10
5.

06
.2

4
3
年

- 
- 

- 
- 

24
3,

01
3

0.
03

%
- 

- 

美
國

舊
金

山
大

學

行
政

管
理

碩
士

國
豐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奇
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奇
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無
無

無

獨
立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韋
建
名

男 78
11

1.
06

.1
7 

10
5.

06
.2

4
3
年

- 
- 

- 
- 

- 
- 

- 
- 

美
國

康
州

州
立

大
學

博
士

A
X

O
N

ET
,IN

C
創

辦

人
及

執
行

長

帆
宣

系
統

科
技

系
統

應
用

事
業

群
副

總
經

理

亞
信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薪
酬

委
員

會
委

員

亞
信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無
無

無

註
：

聯
華

實
業

控
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僑

泰
興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未
指

派
代

表
人

，
於

每
次

開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時
填

寫
指

派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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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六月十七日(星期二)上午十時整

台南巿永康區蔦松二街三號(本公司大禮堂)

股票代號：1210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議 事 手 冊

一一四年股東常會 　　　




